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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選舉事項

七、 討論本公司競業條款事宜

八、 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九、 散 會



5

會 議 議 程

會議議程



會 議 議 程

6

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整

一、地點：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二六五號

（麗園商務會館）

二、宣佈開會

三、主席致詞

四、報告事項

（一） 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

（二） 監察人審查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本公司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人狀況

（四） 本公司九十三年度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

五、承認事項：

（一） 承認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案

（二） 承認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派案

六、討論事項

（一） 提請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

（二） 提請討論修訂第十之二條取得或處份資產管理辦

法

七、選舉事項：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八、提請討論本公司競業條款事宜：

九、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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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議 程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公鑒。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33頁附錄四「營業報告書」。

第二案

案由：監察人審查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

鑒。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38頁附錄七「監察人審查報告

書」。

第三案

案由：本公司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人狀況，報請 公

鑒。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36頁附錄五「背書保證及資金貸

與他人報告書」。

第四案

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大陸地區投資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請參閱本手冊第37頁附錄六「大陸地區投資情形

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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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議 程

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案，謹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一)本公司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

事務所張明輝、王嘉瑜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

具會計師查核報告書，連同營業報告書經本

公司董事會通過監察人審查完竣，認無不

合。

(二)本公司決算表冊包含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3頁附錄四「營業報告

書」、第39頁至45頁附錄八「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及「九十三年度決算表冊」。

決議：

第二案

案由：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一)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六章二十三條規定

辦理。

(二)盈餘分派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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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十三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九十三年度稅前純益 87,974,661 -

減：預計所得稅費用 24,989,537 -

本期稅後淨利 62,985,088 -

加：期初未分配盈餘 11,430,198 -

可分配盈餘 74,415,286 -

九十三年法定公積(10%) 6,298,509 -

特別盈餘公積 5,986,390 -

董事會預計分配項目：

1.董監事酬勞(4%) 2,028,008 5%以下

2.員工紅利 (8%) 3,893,775 2%以上

3.現金股利(註一) 53,734,644 10%以上

4.股票股利 0 -

未分配盈餘 2,473,960 -

（註一）：現金股利每股擬配發新台幣0.9元。

(三) 現金股利之配發，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

訂定除息基準日及辦理現金股利分派之相關事宜。

(四) 盈餘分配優先分配屬八十七年及以後年度盈餘。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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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議 程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討提請討論修訂本公司章程，謹提請公決。（董事

會提）

說明：依據上市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30條、第50條之規

定辦理及公司法第29條、第196條、第227條暨經濟

部九十三年三月八日經商第09302030870號令之規

定，擬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改、增訂前後對照表

第十六條修改前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

人二至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數，悉依「公開發行董事、監

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

則」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之一修改前

第十六條修改後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

人二至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

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及

監察人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

數，悉依「公開發行董事、監

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

則」之規定辦理。本公司得依

董事及監察人就其為公司所執

行之職務範圍內，授權董事會

視需要全權辦理購買責任保險

相關事宜。

第十六條之一修改後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薪資報

酬由董事會依同業一般水準議

定之。

修訂原因

依據上市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39、50條

之規定辦理。

修訂原因

依據公司法第

196條、第227

條規定暨經濟

部93.3.8經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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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第二案

案由：提請討論修訂第十之二條取得或處份資產管理辦

法，謹提請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修訂第十之二條排除子公司以投資性質為專業者，

其投資範圍與額度則不受六之一條文之限制。修訂

後條文如下：

修訂前：子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時，亦應依本公司

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修改前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

經理及經理若干人，其委任、

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

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修改前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七

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一條修改後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

經理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

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理。

第二十五條修改後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七

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民

國六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

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二十四日。

9302030870號令

之規定辦理。

修訂原因

依據公司法第

29條之相關規

定修訂。

修訂原因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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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修訂後：子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時，亦應依本公司

規定辦理。但若子公司以投資性質為專業

者，其投資範圍與額度則不受六之一條文

之限制。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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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提請　選舉。

說明：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因任期屆滿，依本公司章

程規定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三人，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依法應予改選。

2、本次改選訂為選舉董事七席、監察人三席席

位。

3、新任第十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94年6月24

日起至97年6月23日止。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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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論本公司競業條款事宜

案由：討論本公司提請討論本公司競業條款事宜，謹提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明：1、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

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和本公司營業

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為

爰依法提請討論並請股東會同意，本公司新選

任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

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法人董事如有改派代

表，對新代表亦有相同效力。

決議：

六、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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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附 錄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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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一

附 錄 一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九十一年度股東會通過實施

1.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2.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計

算之。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3. 報到時間如有選舉或動用表決時，應自投票開始時,截

止報到。

4.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

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

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5.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

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

其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

6.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

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識別證或臂章。

7.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

年。

8. 已屆開會時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

（或代理人）出席時，主席即宣告開會，如已逾開會時

間不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延後次數以

兩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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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股東

（或代理人）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為假決議。

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所代表之

股數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9. 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

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股

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

之規定。

除議程所列議案外，如有股東擬訂出其他議案或原議案

之修正或替代案，應有股東二人以上附議,議程之變

更、散會之動議亦同，且提案人連同附議人代表之股

權，應達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

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

佈散會,得以出席股東表決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主席,繼續

開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

行開會。

10.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

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訂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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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

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11.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

過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12.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

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13.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14.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

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決，表決之方式授權主席決定。

15.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

員應具有股東身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

記錄。

16.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若有不可抗拒

之事情發生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

佈續行會議之時間，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免為通知

及公告續行開會。

17.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除採投票方

式外，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

表決同。



19

議 事 手 冊附 錄 一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股東如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除信託事業外或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

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予之表決

權超過以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部份不予計

算。前項委託書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如有

重覆時，以先送達者為有效，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

在此限。

18.同一議案有修正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是為否

決，勿庸再行表決。

19.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

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應配戴「糾

察員」字樣臂章。

20.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

21.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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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公 司 章 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台灣

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TaiwanLine Tek Electronic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業事業如下：

1. CC01050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

2.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 CC01020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4. 電子安定器及零組件之製造加工買賣業

務。

5. 電源供應器及零組件之製造加工買賣業

務。

6. 光纖連接器及耦合器及零組件之製造加

工買賣業務。

7. CC01060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8. CC01070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9. 前各項產品有關原材料及電子零件組之

製造加工買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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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項商品之進出口貿易及有關業務之代

理、經銷、報價及投標。

第　三　條：本公司就業務上之需要得為對外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

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13條所規定，不得超

過實收股本40％之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灣省必要時經董事會之

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六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

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七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億陸仟玖佰萬

元，分為柒千陸佰玖拾萬股，每股新台幣臺

拾元整，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前項資本總額中包括保留壹千貳佰萬股作為

本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股份，授權董事會

於適當時機一次或分次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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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

名或蓋章，經編列號碼加蓋公司印信，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發行簽證機構簽證後依法發行

之。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記名式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九　條：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前六十

日，股東臨時會前三十日或公司決議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

止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十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

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 十一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

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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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

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

理。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三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

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但有下列情事其表決權應有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二股東之親自或代理出席，以

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1. 購買或合併國內外其他企業。

2. 解散或清算、分割。

第 十四 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董

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

時由董事推選一人代理之；由董事會以外之

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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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

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

發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

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 十六 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三人，

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任期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記

名股票之股份總數，悉依「公開發行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定辦

理。

第 十七 條：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監察人全體解任時，

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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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之一：董事監察人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

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

止。但主管機關得依職權限期令公司改

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

然解任。

第 十八 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

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長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

百零八條規定辦理。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

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第十九條：董事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

簽名或蓋章，議事錄與出席董事之簽到簿及

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二十條：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車馬費由董事會議定

之。

附 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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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副總經理及經理若

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

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二條：本公司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應編造下

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

人查核後，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繳所得

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次提撥百分

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前項規定之數額提存

後，再提撥董事監察人之酬勞以不高於百分

之五。餘額再提撥員工紅利以不低於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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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要時酌提特別盈餘公積。其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案，現金股利之分派以不低

於百分之十，餘額為股票股利，經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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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八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

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九

日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　龍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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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九十一年度股東會通過實施

第 一　條：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除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行之。

第　二　條：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於股東會行之，採

用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本

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

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三　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並依本公司章程規定之名

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且超過規定名額

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

主席代為抽籤。

第　四　條：董事會備製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

之選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附 錄 三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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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第　五　條：被選舉人如股東身份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

「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份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

及身份證統一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

選舉人時，選舉票隻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

名稱及其代表人之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　六　條：有下列任一情形之選舉票，一概視作廢票。

（一）未經投入票櫃之選舉票。

（二）非本公司董事會製備或未加蓋本公司

印章或為填明選舉人之股東出席證號

碼及選舉權數之選舉票。

（三）未經選票人填寫之空白選舉票。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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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填寫之被選舉人之姓名及其戶號與

股東名簿所記載者不符之選舉票。

（五）所填寫之被選舉人之姓名、股東戶號

或身份證統一編號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填寫選舉人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

填股東戶號或身份證號碼以資辨別

者。

（七）填寫字跡模糊不清至無法辨認之選舉

票。

（八）已填寫之被選舉人姓名、戶號、及被

選舉權數中任何一項經予塗改之選

票。

（九）所填被選舉人人數超過規定名額者。

第　七　條：選舉開始前由主席指定記票員及監票員各若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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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人，辦理計票及監票事宜。

第　八　條：選舉用票櫃應由董事會製備。票櫃應於投票

前由監票人當眾開驗。

第　九　條：投票完畢後，由監票員監督下當場開票，開

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佈。

第　十　條：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公司於股東會結束

後，分別寄發當選通知書。

第 十一 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及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 十二 條：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 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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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回顧九十三年度國際原物料價格不停上漲，成本與售

價受到非常大的衝擊，但隨著全球經濟成長與景氣上揚的

帶動下，公司秉持著穩健的企業經營方針，適當的成本控

制及售價調整，整體業績也得到顯著的成長。故本公司九

十三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十五億三仟五佰萬元，比九十

二年度新台幣十三億五仟五佰萬元，增加一億八仟萬元，

成長十三%。獲利方面因原物料大漲，明顯影響到獲利，

故九十三年稅後淨利為六仟二佰萬元，較九十二年稅後淨

利為一億一仟四佰萬元，減少五仟一佰萬元。展望未來本

公司經營團隊持續努力不懈，將創造出更好的經營積效與

股東權益增值效益來回饋全體股東，在此感謝各位股東、

董監事的全力支持與信任。

謹就九十三年度營業情形及九十四年度營運計劃報告

如下：

附 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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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十三年度營業情形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九十三年度預算 九十三年度

預算達成%
(原預測) 實際金額

營業收入淨額 1,565,163 1,535,519 98%

營業成本 (1,367,123) (1,374,160) 101%

營業毛利 198,040 161,359 81%

營業費用 (93,627) (77,077) 82%

營業淨利 104,413 84,282 81%

營業外收入 20,786 18,703 90%

營業外支出 (18,564) (15,010) 81%

稅前淨利 106,635 87,975 83%

項　　目
九十三年度 九十二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金額 金額

營業收入淨額 1,535,519 1,355,395 180,124 13%

營業成本 (1,374,160) (1,160,712) 213,448 18%

營業毛利 161,359 194,683 (33,324) (17%)

聯屬公司間未 - - - -
實現利益

營業毛利淨額 161,359 194,683 (33,324) (17%)

營業費用 (77,077) (94,071) (16,994) (18%)

營業淨利 84,282 100,612 (16,330) (16%)

營業外收入 18,703 39,541 (20,838) (53%)

營業外支出 (15,010) (14,252) 758 5%

稅前淨利 87,975 125,901 (37,926) (30%)

所得稅費用 (24,990) (11,792) 13,198 112%

本期淨利 62,985 114,119 (51,13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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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閣家平安

董事長：陳　龍　水

三、財務收入及獲利能力分析：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始終秉持創新的理念，配合資訊業、電子消費產
業、通訊產業產品發展之趨勢，持續培育研發人才及加強
利基產品的開發，並強調環保產品之研發，以符合全球環
保之潮流，其未來成長性應屬可期。

項　　目 九十二年度 九十三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29.93 32.05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848.42 890.50
流動比率(%) 223.46 205.49

償債能力 速動比率(%) 215.75 201.43
利息保障倍數 49.70 56.47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2.80 2.86

經營能力
應收款項收現日數 130.00 128.00
存貨週轉率(次) 49.74 90.78
平均售貨日數 7.00 4.00
資產報酬率(%) 11.12 5.60

獲利能力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16 7.96
每股盈餘(元) 2.0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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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五

背書保證總額及資金貸與他人金額情形報告

報告本公司截至94年3月31日為止背書保證總額及資金貸與

他人金額說明：

(一)本公司截至94年3月31日為止背書保證金額明細如下：

背書保證對象 與本公司之關係 保證金額

蘇州豐茂科技有限
持股100%之孫公司 US$650仟元

公司

註：1.本公司與子公司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之30%，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限額，每一公司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財務報表淨值之20%為限：屬

有業務往來者，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之總額為限。

(二)本公司截至94年3月31日為止資金貸與他人明細如下：

資金貸與他人者
貸與對象 資金融通金額 利率

資金貸與最高

公司名稱 限額(新台幣)

- - - - 0

註：1.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貸與資金總額,屬有業務往來者,以不超過業務往來

金額為限；屬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20%為限。

2.本公司及子公司貸與資金總額，屬有業務往來者，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20%為

限；屬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之20%為限。

附 錄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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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附 錄 六

附 錄 六
1.
 投
資
大
陸
公
司
之
基
本
資
料
：

U
S 
   
 1
,2
00
仟
元

註
1

U
S 
   
   
1,
20
0仟
元

U
S 
   
   
1,
20
0仟
元

10
0％

(U
S 
   
13
7仟
元
)

註
2

U
S 
   
   
1,
06
2仟
元

註
2

生
產
銷
售
新
型
儀
表
元

器
件
、
新
型
電
子
元
器

件
、
電
力
電
子
元
器
件

及
相
關
產
品

U
S 
   
   
1,
50
0仟
元

U
S 
   
   
1,
50
0仟
元

31
3,
31
7

註
1：
係
透
過
間
接
持
股
10
0％
之
孫
公
司
轉
投
資
。

註
2：
係
依
該
公
司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之
財
務
報
表
。

佔
本
公
司

該
項
比
率

佔
本
公
司

該
項
比
率

大
陸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進
貨
金
額

應
付
款
項
餘
額

5,
03
8

$ 
-

99
1

$
-

2.
 投
資
大
陸
之
來
料
加
工
廠

(1
)本
公
司
於
民
國
88
年
透
過
轉
投
資
事
業
怡
富
萬
電
業
有
限
公
司
，
於
大
陸
廣
東
省
深
圳
承
租
工
廠
，
以
來
料
加
工
方
式
投
資
營
運
，
該
來
料
加
工
廠
並
未
具
法
人
主
體
，
係
隸
屬
於
怡
富
萬
電
業
有
限
公
司
之
生
產
工

　
廠
，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為
從
事
電
子
配
線
組
、
訊
號
連
接
線
、
電
源
線
組
之
生
產
及
銷
售
。

(2
)本
公
司
於
民
國
91
年
透
過
轉
投
資
事
業
良
得
國
際
(S
A
M
O
A
)有
限
公
司
之
被
投
資
公
司
碧
耀
顧
問
(S
A
M
O
A
)有
限
公
司
，
於
大
陸
廣
東
省
深
圳
承
租
工
廠
，
以
來
料
加
工
方
式
投
資
營
運
，
該
來
料
加
工
廠
並
未
具
法

　
人
主
體
，
係
隸
屬
於
碧
耀
顧
問
(S
A
M
O
A
)有
限
公
司
之
生
產
工
廠
，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為
從
事
塑
料
粒
之
生
產
及
銷
售
。

3.
 本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由
第
三
地
區
事
業
與
轉
投
資
大
陸
被
投
資
公
司
所
發
生
之
重
大
交
易
事
項
，
暨
其
價
格
、
付
款
條
件
、
未
實
現
損
益
及
其
他
有
助
於
了
解
大
陸
投
資
對
於
財
務
報
表
影
響
之
有
關
資
訊
：

(1
)進
貨
金
額
及
百
分
比
與
相
關
應
付
款
項
之
期
末
餘
額
及
百
分
比
：

蘇
州
豐
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交
易
價
格
係
由
雙
方
議
定
之
，
條
件
採
月
結
90
天
。

佔
本
公
司

該
項
比
率

佔
本
公
司

該
項
比
率

大
陸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銷
貨
金
額

應
收
款
項
餘
額

68
,5
19

$ 
57
,1
39

$
11
％

4％
蘇
州
豐
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交
易
價
格
係
由
雙
方
議
定
之
，
收
款
條
件
採
月
結
18
0∼
27
0天
。

(2
)銷
貨
金
額
及
百
分
比
與
相
關
應
收
款
項
之
期
末
餘
額
及
百
分
比
：

(3
)財
產
交
易
金
額
及
其
所
產
生
之
損
益
數
額
：
無

(4
)票
據
背
書
、
保
證
或
提
供
擔
供
品
之
期
末
餘
額
及
目
的
：
詳
附
註
十
一
（
一
）
2。

(5
)資
金
融
通
之
最
高
限
額
、
期
末
餘
額
、
利
率
區
間
及
當
期
利
息
總
額
：
無
。

(6
)其
他
對
當
期
損
益
或
財
務
狀
況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交
易
事
項
，
如
勞
務
之
提
供
或
收
受
等
：
無
。

蘇
州
豐
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實
 收
 資
 本
 額

投
 資
 方
 式

本
期
期
初
自

台
灣
匯
出
累

積
投
資
金
額

本
期
匯
出
或
收
回
投
資
金
額

匯
　
　
　
　
出
收
　
　
　
　
回

本
期
期
末
自
台

灣
匯
出
累
積
投
資

金
　
　
　
　
額

本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投
資
之
持

股
 比
 例

本
期
認
列
投
資

損
　
　
　
　
益

期
　
末
　
投
　
資

帳
　
面
　
價
　
值

截
至
本
期
止

已
匯
回
台
灣

之
投
資
收
益

本
 期
 期
 末
 累
 計
 自
 台
 灣
 匯
 出

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金
  
額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核
　
准
　
投
　
資
　
金
　
額

依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規
  
定

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限
  
額

九
十
三
年
度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情
形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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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七

附 錄 七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九十三年度審查報告

董事會造送九十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資誠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張明輝、王嘉瑜查核簽證竣事，提出報告，並

經本監察人審查竣事，認為尚無不符，繕具報告。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張國中

監察人：林中崙

監察人：良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施金城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四 月 六 日



39

議 事 手 冊附 錄 八

附 錄 八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94）財審報字第8571號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

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

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財務報表之

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

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度採權益法評價之部份長期股權

投資，其所認列之投資收益及附註十一所揭露被投資公司

相關資訊，係依各該公司所委任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評

價而得，本會計師並未查核該等財務報表。民國九十三年

及九十二年度依據其他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表所認列之投

資利益分別為12,682仟元及1,894仟元，截至民國九十三年

及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其相關之長期股權投資餘

額分別為159,698仟元及183,959仟元，累積換算調整數分別

為借餘1,409仟元及貸餘6,671仟元。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

中華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

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

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

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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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八

此項查核工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

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

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中華民國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

況，暨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九十三年及九

十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

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核准簽證文號：(72)台財證(一)字第2583號

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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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八

93 92 1 1 12 31

( )

9 3               9 2               
  %     %   

       ( )     
4110   $ 1,553,316 101 $ 1,371,696 101
4170   ( 10,218) ( 1) ( 5,098)   -
4190   (                          7,579)       - (                        11,203) (         1)
4100     1,535,519 100 1,355,395 100
           
5110   ( ( ) ) (                   1,374,160) (       89) (                   1,160,712) (       86)
                            161,359      11                      194,683      14
       ( ( ) )     
6100   ( 29,600) ( 2) ( 34,078) ( 3)
6200   ( 38,414) ( 2) ( 45,409) ( 3)
6300   (                          9,063) (         1) (                        14,584) (         1)
6000     (                        77,077) (         5) (                        94,071) (         7)
6900                        84,282        6                      100,612        7
           
7121   ( ( )) 12,380 1                -   -
7130   76   - 32,374 3
7160                  -   - 2,549   -
7480                            6,247       -                          4,618       -
7100                            18,703        1                        39,541        3
           
7510   ( 1,586)   - ( 2,585)   -
7521   ( ( ))                -   - ( 6,654) ( 1)
7560   ( 9,834) ( 1)                -   -
7880   ( ( )) (                          3,590)       - (                          5,013)       -
7500     (                        15,010) (         1) (                        14,252) (         1)
7900 87,975 6 125,901 9
8110 ( ( )) (                        24,990) (         2) (                        11,782) (         1)

9600 $                     62,985        4 $                   114,119        8
                                        
       
  ( ( ))     

9750   $            1.47 $            1.05 $             2.11 $            1.91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損益表

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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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附 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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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八

93 92 1 1 12 31

  

9 3           9 2           

    

  $ 62,985 $ 114,119

        

      ( ) 44 ( 230)

      83 2,604

      662 37

      ( ) ( 12,380) 6,654

      ( ) 5,766 7,423

      ( 76) ( 32,374)

      ( 48) ( 2,865)

      650 650

           

        5,006 31,794

        35,078 ( 179,337)

        2,334 ( 2,354)

        3,657 10,190

        4,160 ( 5,090)

        ( 2,633) ( 5,003)

        69,685 120,807

        6,400 ( 7,756)

        ( 3) 2,371

        1,683 ( 2,647)

                                        5,964 (                                    583)

                                      189,017                               58,410

(   )

台灣良得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九十三年及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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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附 錄 八

    

  $        - $ 5,040

          - ( 277)

  - 656 1,389

  - ( 9,948) ( 53,397)

  ( 241) ( 7,243)

                                     392                               49,904

          (                                 9,141) (                                 4,584)

    

  ( ) ( 40,000) 20,000

  ( 7,775) ( 24,826)

  420 600

  ( 9,038) ( 3,251)

  (                               56,862) (                               16,724)

          (                             113,255) (                               24,201)

66,621 29,625

                            102,029                               72,404

$                          168,650 $                          102,029

    

  $                              1,586 $                              2,754

  $                            12,494 $                            2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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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附 錄 九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

報酬率之影響分析表

本公司並無公開九十四年度財務預測資訊，依民國八

十九年二月一日台財證(一)第零零三七一號函規定，本公

司並不適用此資訊之揭露。

附 錄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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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附 錄 十

公司個別及全體董事、監察人

最低應持有股數及持有股數

(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監察人法定應持股數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發行股數 59,705,160股

全體董事應持有股數法定成數 10％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 5,970,516股

全體監察人應持有股數法定成數 1％

全體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 597,051股

(二)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如下：

註：世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擁有董事壹席，良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擁有董事、監察人各

壹席。

附 錄 十

職 稱 姓 名
截至94.4.26.停止過戶日

股 數 持股率

董 事 世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0.54%

代表人: 陳龍水
董 事 林健斌 4,177,310 7.00%
董 事 良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81,604 6.67%
代表人:李淳正

董 事 陳柏松 6,184 0.01%
董 事 謝國雄 1008,954 1.69%

董 事 合 計 9,474,052 15.91%
監察人 良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981,604 6.67%
代表人: 施金城

監察人 林中崙 1,630,742 2.73%
監察人 張國中 301,318 0.50%

監 察 人 合 計 5,913,664 9.90%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有股數合計 11,406,112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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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手 冊

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等相關資訊

一、本公司董事會於94年4月6日通過之盈餘分配議案，依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分配現金股利新台幣
53,734,644元，董監事酬勞新台幣2,028,008元及員工紅
利新台幣3,893,775元。

二、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股數及其占盈餘轉增資之比
例：無。

三、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後之設算
每股盈餘：93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62,985,088元，配發
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後，依93年底加權流通在外股
數59,705,160股計算，每股盈餘0.96元。

附錄十一

附 錄 十 一


